
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市長獎評分及頒獎典禮時程表 

 時   間 項    目 說         明 

1 111/05/9~111/05/13 三年級六學期總成績結

算 

1. 預計於 05/18 公告總成績。 

2. 各班 八大領域總成績 

第一名者為【市長優學獎】。 

2 111/05/23~111/05/26

下午 5 時止 

 

【逾期不受理】 

填寫【市長語文獎、科技

獎、藝文獎、體育獎】申

請表並送件 

1. 除市長優學獎外，學生可自行申請的獎

項有：語文獎、科技獎、藝文獎、體育

獎。 

2. 申請表置放於三年級導師室，請逕行取

用。 

3. 各獎項之領域原始成績以該領域之三年

總成績為依據，占 30％。 

4. 特殊加分（占 70％）請依該獎項性質，

條例填寫清楚，務必工整。另提出獎狀

影本證明。證明未提出及不符規定之獎

狀，不予以採計。 

5. 如為團體賽，請提出參賽名單（若有學

校頒發的個人獎狀，附上個人獎狀影本

即可），以做為個人參賽證明，未提出者

不予以採計。 

3 111/05/23~111/05/26

下午 5 時止 

 

【逾期不受理】 

填寫【市長嘉行獎、勵志

獎】申請表並送件 

1. 由各班導師依【臺南市 110 學年度國民中

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】及班

上同學之行為表現，予以提出申請。 

2. 請填具申請表格，並條列其足堪表率或

足以表揚之傑出表現內容。 

4 111/06/01 中午 12 點

前公告 

公告獲獎名單 1. 市長獎各獎項不得重複領取。 

2. 市長獎與畢業生其他獎項亦不得重複領

取，如議長獎、區長獎、校長獎、家長

會長獎、機關首長獎等；而全勤獎及獎

學金、部分特殊獎項除外。 

5 111/06/19 市長獎統一頒獎典禮（新

營文化中心） 

※ 由市長親自頒獎【獎牌】，並與市長合影

留念。 

 

※ 詳細時間、地點及細節將再行公告。 

◎ 欲提出申請之同學，請先依【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】規

定，填寫申請表上傳獎狀照片，以利個人申請。 

 

 

  


